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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宁工信函﹝2019﹞264 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继续加大规上

工业企业电能终端采集系统建设管理的通知

各市工信局、宁东经发局，国网宁夏电力公司、各有关企业和

服务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创新驱动战略，推进我区“互联网+智慧

能源”发展，根据《工信部关于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

行动计划(2016-2020 年)》有关要求，经自治区工信厅研究，继

续扩大全区规上工业企业电能终端采集系统的建设，加大电能

终端采集系统的维护力度，为建立我区工业大数据系统，实现

工业化、信息化深度融合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。

一、扩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口数据采集

（一）安装范围。未安装电能终端采集系统的自治区规模

以上工业企业，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1。

（二）安装要求。电能终端数据采集系统安装分三期完成，

一期在企业配电关口处安装；二期在重要回路安装；三期在企

业 50kW 及以上用电设备安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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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终端采集系统要求。

1. 监测终端应符合谐波电量 IV 型表技术要求，监测终端应

支持电力能效监测系统技术规范的通信协议和国际国内相关协

议，并在宁夏电力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备案。

2. 为保障数据采集的原始真实性，安装具有“多路并发”

协议转换功能的集中器（通讯管理机或串口服务器），支持无线

/有线等多种数据传输模式，无线需支持 4G 网络；

3. 网络异常中断恢复后，能自断点时刻恢复数据传输；传

输采集数据的时间间隔 1 分钟至 15 分钟可调。

（三）数据采集要求：

1. 一般工业企业按照《宁夏电力需求侧管理公共服务平台

数据接口规范 V2》（规范可在宁夏电力需求侧管理公共服务平

台下载）上传数据；

2. 发电（火电、新能源等）企业按照《宁夏电力需求侧管

理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接口规范 V2》中的 1.1、1.2 和 1.5 分项上

传数据；

二、加大电能终端采集系统的运行维护力度

（一）监测表采集数据并发。为确保采集数据的统一性、

安全性、可靠性，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需求侧管理电能

终端监测系统》招标技术要求数据通信具备“数据并发”的功

能集中器（通讯管理机或串口服务器），实现现场数据第一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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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至自治区平台，同时不影响服务机构正常维护，要求已将

电能数据传输至宁夏电力需求侧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的企业，未

实现“数据并发”的，对数据通讯方式进行整改，整改截止期

限 11 月底，整改期后仍未实现“数据并发”的，将视为开展电

力需求侧不合格。

（二）工业企业作为终端监测系统的运维主体。一是确保

关口监测仪必须在线且数据准确；二是其他设备采集终端上线

率应达到 80%且数据准确。

（三）服务机构监测表维护的服务范围以及要求。

1. 监测表维护。服务机构应对企业进行电能管系统的监测

表进行跟踪维护，督促并确保数据准确上线运行，服务中心每

月对各个企业上线情况进行网上巡查定期公布；

2. 企业电能分析报告。服务机构每季度第一个月 10 日前之

前提交对所服务企业出具《企业电能分析报告》一式三份，一

份留存，一份报送企业，一份报送服务中心备案。

企业上线情况和《企业电能分析报告》提交情况将作为服

务机构考核的重要指标。

3. 各地市工信部门认真监督落实，帮助做好政策解读，协

调企业和服务机构于 2019年 11 月 20 日完成所辖区规上企业关

口采集系统的安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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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未安装电能终端采集系统工业企业名单

2.服务机构名单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19 年 8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